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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及其修正案的規定 

（文章內容以見報日的法例為依據） 

2014.03.31 見報 

今天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以下簡稱《基本法》）頒佈二

十一週年紀念的日子。一九九三年三月三十一日，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

審議通過《基本法》，並決定自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日起實施。同日，國家主席江澤

民發佈第三號令，正式公佈《基本法》。 

按照《基本法》的規定，澳門特區實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

的司法權和終審權。關於澳門特區的政治體制，在《基本法》第四章作出規定，其中包

括行政長官、行政機關、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等。以下將介紹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

的產生辦法及其修正案的規定。 

《基本法》附件一：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 

澳門特區行政長官是澳門特區的首長，代表澳門特區，對中央人民政府和澳門特區

負責。根據《基本法》第四十七條及附件一《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的

規定，行政長官由一個具有廣泛代表性的選舉委員會依照《基本法》選出，由中央人民政

府任命。 

按照《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一屆政府、立法會和司法機關產生

辦法的決定》的規定，首任行政長官由具廣泛代表性的二百名委員組成的推選委員會選

出；根據《基本法》附件一的規定，第二任與現任（第三任）行政長官由具廣泛代表性

的三百名委員組成的選舉委員會選出。至於第四任行政長官，則由具廣泛代表性的四百

名委員組成的選舉委員會選出。有關選舉將會在今年稍後時間進行。 



  

二零零九年及以後澳門特區行政長官的產生，根據《基本法》附件一第七條規定，

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如需修改，須經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行政長官同

意，並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准。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基本法》的規定，全國人大常委會是國家最高權

力機關的常設機關，享有對《基本法》的解釋權。這種權力包括兩個組成部分，一是決

定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及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以下簡稱

“兩個產生辦法”）是否修改以及如何修改，二是批准和備案“兩個產生辦法”的修改

法案。 

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的修改 

二零一二年二月二十九日，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五次會議通過了《關於澳

門特別行政區 2013 年立法會產生辦法和 2014 年行政長官產生辦法有關問題的決定》（以

下簡稱《決定》）。這是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一次就澳門政制發展問題作出重要決定。這次

決定的核心內容有兩項，一是明確“兩個不變”，即是行政長官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

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的規定維持不變；立法會由直接選舉的議員、間接選舉的議員和委

任的議員三部分組成的規定維持不變。二是明確“可以修改”，即是在維持“兩個不

變”的前提下，可以對二零一三年立法會產生辦法和二零一四年行政長官產生辦法，依

照《基本法》的規定和澳門的實際情況適當修改。 

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為澳門特區提出並通過“兩個產生辦法”修改法案明確

了方向，具有法律效力。按照《決定》，《基本法》附件一第一條關於行政長官由一個

具有廣泛代表性的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的規定維持不變，二零一四年的行政長官產生

辦法可以按照《基本法》第四十七條及附件一第七條的規定作出適當修改。 

 

 



  

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有關行政長官產生辦法的任何修改，都應當符合

《基本法》的有關規定，並遵循從澳門的實際情況出發，有利於保持澳門特區基本政治

制度的穩定，有利於行政主導政治體制的有效運作，有利於兼顧澳門社會各階層、各

界別的利益，有利於保持澳門的長期繁榮穩定和發展等原則。《基本法》附件一關於行

政長官由一個具有廣泛代表性的選委會選舉產生的規定，是符合上述原則的重要制度

安排，並得到澳門社會各界的普遍肯定和認同，應當長期保持不變。所以，全國人大

常委會的《決定》明確規定，行政長官由一個具有廣泛代表性的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的

規定維持不變。在此前提下，二零一四年行政長官產生辦法可以作出適當修改。 

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附件一第七

條和附件二第三條的解釋》和上述《決定》，特區政府於二零一二年三月十日至四月二

十三日，就如何修改二零一三年立法會產生辦法、二零一四年行政長官產生辦法以及

本地區《立法會選舉法》的相關規定，展開為期四十五日的公開諮詢。 

特區政府整合有關意見後，於二零一二年五月三日向立法會提交了《澳門特別行政

區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修正案（草案）》決議案，而有關議案經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

二多數通過，及後，行政長官同意經立法會通過的修改行政長官產生辦法的法案。按

照規定，有關法案須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准。 

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修正案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批准澳門特別行政區提出

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附件一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

修正案》（以下簡稱附件一修正案），從而完成了修改《基本法》附件一的法定程序。根

據附件一修正案的規定，二零一四年選舉第四任行政長官人選的選舉委員會共四百人，

由下列各界人士組成：工商、金融界一百二十人；文化、教育、專業等界一百一十五人；

勞工、社會服務、宗教等界一百一十五人；立法會議員的代表、市政機構成員的代表、



  

澳門地區全國人大代表、澳門地區全國政協委員的代表五十人。第五任及以後各任行政

長官產生辦法，在依照法定程序作出進一步修改前，按該修正案的規定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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